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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师昆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执行流程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和实施依据
	实施机关
	备注

	1
	关闭、闲置、拆除城市
环境卫生设施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第五十五条：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所；确有必要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的，应当经所在地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商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核准，并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2
	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许可
	【行政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修订)第二十二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因建设需要必须拆除的，建设单位必须事先提出拆迁方案，报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3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
扫、收集、运输、处理
服务审批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16年修正)第102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实施机关：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4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16年修正)第101项：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实施机关：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5
	燃气经营许可
	【行政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6修订)第十五条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燃气发展规划要求；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设施；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
(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6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
	【行政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6修订)第三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应当制定改动方案，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批准。改动方案应当符合燃气发展规划，明确安全施工要求，有安全防护和保障正常用气的措施。
【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2〕52号）《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第二十一项：下放后实施机关为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7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行政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年修正)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
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8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
行驶审批
	【行政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2019修正）第二十八条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事先须征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军用车辆执行任务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可以不受前款限制，但是应当按照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9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
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16年修正)第107项：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为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10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行政法规】《城市绿化条例》(2017年修订)第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地，应当限期归还。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二十条第二款：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11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行政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第十一条第二款：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12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
	【行政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第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建设等特殊需要，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13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许可
	【地方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2005年发布）第二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等涉及有限公共资源配置和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活动及其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据兵团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形成


说明：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2.审批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办理地点：第十四师昆玉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政务服务大厅B18窗口


4.受理条件：（1）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2）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5.办理时限：法定时限为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为4个工作日。











